江苏省大学生知识竞赛组委会文件
苏知竞委〔2017〕2号


关于江苏省第四届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奖励事项的补充通知
各高校：
2016年10月18日，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江苏省大学生知识竞赛组委会发出通知，决定举办“江苏省第四届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为进一步激发文科大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热情，鼓励广大教师积极配合组织学生参与竞赛，经研究，决定对优秀组织管理的老师和获奖学生，在给予原定的表彰奖励外，增加授予“JYPC”系列证书。具体奖励设置如下：

1.获得特等奖和一等奖的学生，颁发“自然科学知识水平（特级） ”证书。

2.获得二等奖的学生，颁发“自然科学知识水平（高级） ”证书。

3.获得三等奖的学生，颁发“自然科学知识水平（中级） ”证书。

4.获得优秀组织管理者奖的老师，颁发“高级教育咨询师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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